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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服务·说法 

 

为网络犯罪“吸粉引流”  是否构成犯罪 
 

本报记者  战海峰  本报通讯员  乔宇飞  陶博 
 

    采用指定话术电话推广方式吸引客户加入所谓的“免费股票交流群”，为炒股诈骗、“杀猪盘”、

网络赌博等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吸粉引流”，行为人是否同样构成犯罪？近日，重庆市江北区人

民法院审结一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依法判决叶某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 20万元，

对叶某的违法所得以及手机、电脑、电话卡等作案工具予以没收。 

    法院查明，2020年 7月，叶某加入崔某(另案处理)开设的公司（未注册）担任业务员，公司

业务为诱骗客户加入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建立的企业微信群，帮助他人从事网络犯罪活动。2021年

5月，叶某在明知崔某被公安机关查处后仍全面接手公司，组织和招募 20余人，继续主动联系网

络犯罪团伙开展“吸粉引流”业务。 

    叶某从网络犯罪团伙获取客户电话号码、企业微信群二维码和专门话术，并分发给公司业务

员，由业务员按照话术要求，冒充证券公司客服人员，以提供炒股指导、培训等名义打电话邀约

客户加入“免费股票交流群”。业务员先添加有意向的客户为微信好友，核验客户微信号的有效

性、手机号码和支付宝账户一致性，再由叶某使用管理员权限将客户微信信息录入企业微信群后

台，接着由业务员将客户拉入企业微信群。 

    为应对电信运营商、微信运营商针对高频拨号和高频添加微信好友而采取的断卡、封号等措

施，叶某购买了大量电话卡分发给业务员，从而确保持续开展“吸粉引流”业务。叶某每日汇总

统计业务员引流入群的有效微信号数量，与网络犯罪团伙使用虚拟货币结算业绩，每月向业务员

支付底薪和业绩提成。 

    2021年 5月至 8月，叶某组织人员为网络犯罪团伙“吸粉引流”共计 7000余个微信号，非

法获利 42.59 万元，梅某某、李某某等 11 人在被“吸粉引流”后，通过下载各类非法炒股 App

或者赌博竞投 App注册充值，最终被骗或者赌输资金 140余万元。 

    2021年 9月 2日，公安机关根据群众举报，现场查获叶某所经营公司的相关人员及手机、电

脑、电话卡等作案工具，同日将叶某抓获归案。到案后，叶某如实供述本案犯罪事实，其亲属代

为退出部分违法所得。 

    法院审理后认为，叶某为牟取非法佣金，明知他人可能会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开设赌场等违法犯罪行为，仍组织人员采用指定话术推广的方式吸引客户加入股票交流群，客观

上通过“引流吸粉”的方式为后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限缩了潜在受害对象，最终导致多名受害人

大额资金损失，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鉴于叶某到案后如实供述本案

犯罪事实，退出部分违法所得，依法从轻处罚。叶某组织多名业务员开展“吸粉引流”工作，犯

罪时间长，主观恶性大，社会危害性大，不符合宣告缓刑的条件。根据叶某犯罪的事实、性质、

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及悔罪表现，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明知他人可能犯罪仍提供帮助触犯刑律 

    法官庭后表示，根据刑法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

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本案中，叶某明知他人可能会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等违法犯罪行为，

仍依托公司组织和招募人员，主动联系网络犯罪团伙获取客户电话号码、企业微信群二维码和专

门话术，冒充银行、证券公司客服人员诱导受害人添加诈骗团伙的微信，帮助网络犯罪团伙“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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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引流”，导致多名受害人大额资金损失，情节严重，依法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罪

处罚。 

    随着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分工日益细化，“吸粉引流”作为一种新型信息网络犯罪手段，诱

导受害人与诈骗分子建立联系，已经成为犯罪链条前端的首要环节。不法分子通过拨打电话推广、

添加社交软件等方式，利用模板话术完成“吸粉引流”任务，再对目标对象实施精准犯罪活动，

愈发具有迷惑性和伪装性。 

    法官提醒，针对此类行为，广大群众应不断增强自身反诈防骗意识，警惕各类推广营销电话，

不轻易添加陌生人的社交账号，更不要轻易点击陌生人发送的不明链接或进行转账。投资理财应

通过银行、有资质的证券公司等正规途径，切勿盲目相信所谓的“炒股专家”和“投资导师”，

不盲目加入未经核实的投资理财群，不轻易下载未知来源的炒股或投资软件，以防上当受骗。同

时，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在求职应聘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注意甄别应聘公司的实质业务，发现异

常及时报警，以免沦为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帮凶。 


